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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8C_E7_AB_A0_E5_c45_76551.htm （四）对不符合规定

的专用发票，不得抵扣进项税额。 除购进免税农产品和自营

进口货物外，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抵扣进项税额: （1）

未按规定取得专用发票。 （2）末按规定保管专用发票。 （3

）销售方开具的末用发票不符合上述2项中的要求的。 已经

抵扣了进项税额，发现专用发票有（1）、（2）、（3）中之

一的，要扣减发现期间的进项税。 （五）开具专用发票后，

发生退货或销售折让的处理。 这部分内容是重点，考生不仅

要掌握税额的调整，还要熟练掌握票证的处理。虽然曾出过

此项内容的考题，仍请考生注意不要忽视。 销售货物并向购

买方开具专用发票后，如发生退货或销售折让，应视不同情

况分别按以下规定办理: （1）购买方在未付货款并且末作账

务处理的情况下，须将原发票联和税款抵扣联主动退还销售

方。销售方收到后，应在该发票联和税款抵扣联及有关的存

根联、记账联上注明“作废n字样，并依次粘贴在存根联后面

，作为扣减当期销项税额的凭证。如果销售方已将记账联做

账务处理，可开具相同内容的红字专用发票，将红字专用发

票的记账联撕下作为扣减当期销项税额的凭证，存根联、抵

扣联和发票联不得撕下，将从购买方收到的原抵扣联、发票

联粘贴在红字专用发票联后面，并在上面注明原发票记账联

和红字专用发票记账联的存放地点，作为开据红字专用发票

的依据。未收到购买方退还专用发票前，销售方不得扣减当

期销项税额。属于销售折让的，销售方应按折让后的货款重



开专用发票。” （2）在购买方已付货款，或者货款未付但

已作账务处理，发票联及抵扣联无法退还的情况下，购买方

必须取得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开具的进货退出或索取折让证明

单（以下简称证明单）送交销售方，作为销售方开具红字专

用发票的合法依据。销售方在未收到证明单以前，不得开具

红字专用发票.收到证明单后，根据退回货物的数量、价款或

折让金额向购买方开具红字专用发票。红字专用发票的存根

联、记账联作为销售方扣减当期销项税额的凭证，其发票联

、税款抵扣联作为购买方扣减进项税额的凭证。 （3）购买

方收到红字专用发票后，应将红字专用发票所注明的增值税

额从当期进项税额中扣减。如不扣减，造成不纳税或少纳税

的，属于偷税行为。 （六）加强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 

（1）关于被盗、丢失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处理。 末按规定保

管使用发票，发生被盗、丢失专用发票的纳税人，处以一万

元以下的罚款，并可视具体情况，对丢失专用发票的纳税人

，在一定期限内（最长不超过半年）停止领购专用发票。对

纳税人申报遗失的专用发票，如果发现非法代开、虚开间题

的，该纳税人应承担偷税、骗税的连带责任。 丢失发票后，

纳税人必须按规定程序向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公安机关报失

，由税务机关统一传（寄）中国税务报社刊登“遗失声明”

。 （2）关于对代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处理。 对代开

、虚开专用发票的，一律按票面所列货物的适用税率全额征

补税款，并按（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按偷税给予处罚。

对纳税人取得代开、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作为增值

税合法抵扣凭证抵扣进项税额。代开虚开专用发票构成犯罪

的，按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k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



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处以刑罚。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